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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_E4_B8_87_E

5_9B_BD_E5_BC_BA_E5_c36_482002.htm “国际法试题分析、

考试特点和复习方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公法、国

际私法）在整个司法考试中占10％，约40分国际经济法是主

要的，约30分，其余的约10分 《国际经济法》的复习两个重

点：1、广义的国际贸易法包括（1）贸易法（国际货物买卖

法，即1980年《联合国销售合同公约》和《2000年国际贸易

术语通则》）（2）海上运输法（重点在《海商法》和《海牙

规则》）（3）海上保险法（重点在海运险，其法条见《海商

法》上关于保险的条款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的推荐条

款）（4）贸易支付法（核心为信用证问题，其法条见

《ucp500》，其次为托收）。考试形式主要是案例和单纯考

法条，分值约占国际经济法的66％。2、世贸组织法通常有4

～5分通常结合对外贸易管制措施来考察其他领域内的国际经

济法问题只有1分左右 《国际私法》的复习核心内容：冲突

规范、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涉外民诉和涉外仲裁程序。

重点在于“冲突规范”，其内容包括：总论部分的知识分论

部分的知识（重点看中国的相关规定，约40～50条） 《国际

公法》的复习没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每一章都有1分的题。

难点在于范围广、无重点，但无需理解，重点在于记忆。《

国际私法》“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问题”国际私法和国际经

济法的调整对象相同，都是调整涉外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一

、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所谓“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是指一

个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客体和法律事实只要有一个涉及外国



因素或者是两个涉及外国因素的，就构成我国法上的涉外民

商事法律关系。三个因素都是国内因素，则叫做国内民商事

法律关系。一法律关系中所有因素都涉及外国因素，则为一

个外国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而不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 例

外情况：当三个因素都是国内因素时，有一例外情况要按照

涉外案件处理，即涉港澳台问题。当三个因素都是国外因素

时，有一例外情况要按照涉外案件处理，即协议选择了中国

的法院管辖和中国的仲裁庭仲裁的案件。二、法律冲突例1：

一中国男子20岁和一日本女子18岁，欲结婚，按照中国法律

不能结婚，但按照日本民法的规定可以。例2：一中国公司和

英国公司签订合同，英国公司以邮寄的方式发出承诺书，但

途中丢失，按照中国法律，合同不成立，但按照英国法律合

同成立。同一个民商事法律关系，但是各个国家的相关规定

却不一样，于是就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抵触或者矛盾现象，

这种抵触或者矛盾现象就称之为“法律冲突现象”。三、法

律冲突的解决方案 （1）通过冲突规范的方式解决“冲突规

范”是一种路标性规范、指明性规范，其指明某一涉外民商

事法律关系应该适用何国法律的特殊的指引性规范。如：结

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涉外合同争议的解决，适用当事人

事先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

联系的法律。是一种间接的调整规范（2）通过统一实体规范

的方式解决统一实体法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是一种直接

的调整规范第一种解决方式（通过冲突规范解决）就属于国

际私法的范围；第二种解决（通过国际统一实体法）就属于

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四、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以世贸组织

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为基本内容，兼顾国际私法里的内



容、特点。是一种前提性规范五、解决程序包括涉外民商事

诉讼程序和涉外民商事仲裁程序对应《民事诉讼法》中和《

仲裁法》中的相关章节大私法：冲突规范、外国人的民商事

法律地位、国际统一实体规范、涉外民商事诉讼和涉外民商

事仲裁程序规范。中私法：冲突规范、外国人的民商事法律

地位、涉外民商事诉讼和涉外民商事仲裁程序规范。小私法

：冲突规范第一章 国际私法概述国际私法的名称：法则区别

说、国际私法、冲突发、私国际法、涉外民法等，见《教材

》p487。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见《

教材》p488国际私法的两种调整方式：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

，见《教材》p489国际私法的定义：国际私法是以直接规范

和间接规范相结合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国际民商事法律关

系并解决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冲突的法律部门。见《教材

》p490国际私法的范围，即四类规范：冲突规范、外国人的

民商事法律地位规范、国际统一实体规范、涉外民商事诉讼

和涉外民商事仲裁程序规范。见p492国际私法的渊源：国内

立法、国内判例、司法解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中国国

际私法的渊源：国内立法、司法解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

。中国的国际私法条文集中体现在三部法律当中：1．《民法

通则》第八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章的司法解释2．《海

商法》第十四章，《民用航空法》相关内容的根本性质和《

海商法》第十四章同3．《票据法》第五章，涉及票据流转关

系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第二章 国际私法的主体国际私法分论部

分的复习方法和应试方法：法律规定不一样??》法律冲突的

产生??》各国的规定和做法??》形成冲突的种类（积极冲突和

消极冲突）??》各国解决冲突的做法（重点掌握中国的相关



规定）其中其他国家的做法会有1分的题复习方法举例说明：

《教材》p500例：住所地积极冲突有两种情况：1、多个国籍

，本国国籍优先；2、两个以上的国籍都是外国国籍，（1）

以当事人最后取得的国籍为准；（2）以当事人住所或是惯常

居所地国籍为准；（3）以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地国籍为准

。3、对当事人所具有的国籍不作内国和外国的区分，以与当

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为准。“中国法律规定必背”一、

自然人国籍消极冲突的解决：以住所地法为本国法。《教材

》p501二、法人的国籍问题：见《教材》p503～p504其他法

律与《民法通则》抵触的以《民法通则》为准外国法人以其

注册登记地法律为其本国法三、法人国籍地确定：（1）成员

国籍主义（2）设立地主义（3）住所地主义（4）准据法主义

（5）法人设立地和法人住所地主义并用四、法人的住所我国

确定法人的住所以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准，《民法通则

》39条和《公司法》10条。见《教材》p505其他国家的基本

做法：（1）主事务所在地说（2）营业中心地说（3）章程指

定住所说当营业中心地与管理中心地不一致时，以管理中心

地为准。法人的营业所和住所的区别：法人可以有多个营业

所但只能有一个住所；住所地一定有一个有法人资格的机构

存在，而营业所则没有。法人的国籍问题解决法人的权利能

力、行为能力的准据法问题。法人的住所问题有的国家用以

解决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问题，但多数国家是用以解决

对法人的工商监管问题。法人的营业所解决是否适用80年《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问题五、外国法人的认可外

国法人的认可方式：1、国际立法认可2、国内立法认可 国内

立法认可有分为：1）一般认可；2）概括认可；3）特别认可



。中国以特别认可方式外国法人的常驻代表机构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